
一周打假

湖北查获大量假“奥司他韦”

日前， 湖北省宜都市公安局通过全链

条打击， 捣毁一个横跨 7 省 11 地市的制

售假“磷酸奥司他韦” 团伙， 抓获 14 名

犯罪嫌疑人， 查获制假模具和假药成品若

干。

今年 3 月，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的可威牌磷酸奥司他韦销售

火爆， 然而全国各地却相继有市民买到了

这一品牌的假药， 厂家经检验， 发现确系

假药， 于是向宜都警方报警。

接警后， 宜都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

组， 通过对资金和物流等涉案信息的追

踪， 办案民警发现假药的源头都指向深圳

市龙华区。 专案组赶赴深圳， 将制造假冒

“磷酸奥司他韦” 药品的 5 名嫌疑人抓获，

现场查获制假模具和假药成品若干。

为了实现全链条打击， 专案组民警对

该团伙的假药分销网络进行分析研判， 锁

定了贵州、 河南、 浙江、 新疆等地的假药

经销商， 并奔赴各省市实施抓捕， 抓获 9

名假药经销商， 及时扣押了还未流入市场

的 1800 余盒假药。

经审讯， 制假团伙头目汪某曾从事过

电商产业。 今年年初， 对治疗流感很有效

的药品“磷酸奥司他韦” 出现了一药难求

的现象， 汪某嗅到了“商机”， 于是立即

邀约 4 名亲戚朋友开始制作假药。

汪某通过网络定制了假冒“磷酸奥司

他韦” 药品的包装盒、 药品说明书， 还购

买了封装机和胶囊模具， 把办公室改造成

制假工厂， 日夜加班加点进行制假作业，

然后在网上寻找假药经销商， 通过物流将

假药销往全国各地。

汪某等人制作的假冒的“磷酸奥司他

韦” 药品一盒的成本仅 3 块钱， 卖给一级

经销商的价格在 65 至 85 元一盒。 短短半

个多月时间， 他们就卖出了 5000 余盒，

涉案金额 30 余万元。

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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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暴者必须依法惩处

最近， 关于网暴

引发的悲剧成为大众

心中难以承受的痛 ，

那些 “键盘侠” 毫无

底线的行为， 滋生出了一朵朵腐朽的 “恶

之花”， 侵蚀着网络文化， 侵吞着善意甚

至生命。 这样的 “网络毒瘤” 在流量思维

作祟与经济利益驱使下， 野蛮生长、 肆意

膨胀。

法律是治理和惩治网络暴力的最后屏

障， 也是最有力的武器。 面对日益泛滥的

网络暴力， 不能止于 “一封了之”， 更要

一查到底， 对网暴者依法惩处， 对这一群

体形成有力的威慑。 《刑法》 对有关网络

暴力的内容有定性规定， 集中于侮辱诽谤

罪、 寻衅滋事罪、 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等

条款 ， “网暴追究刑责 ” 案例也写入了

2022 年最高法报告； 《民法典》 对公民人

格权方面的规定亦可作为治理网暴的法律

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个人信息保

护法》 等多部法律都有相关的规定， 形成

了遏制网暴的法律框架。

而要想进一步惩治网络暴力， 有必要

完善有关 “反网络暴力” 相关法律条款，

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形成预防惩治网络暴

力的完整法律体系， 甚至出台有针对性的

法律， 对网暴者进行精确打击， 对相关网

络平台予以严厉惩处， 全方位地清理滋生

网暴的土壤， 给大众创建一个清朗的网络

生态。 金勇

讯简
上海空气质量

有显著提升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日， 市生态环保局召开新闻发

布会， 通报了上半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

况。 记者从会上获悉， 今年 1 至 4 月， 全市环

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 优良率为 92.5%， 同

比上升 2.5 个百分点； 273 个地表水考核断面

优Ⅲ类占比 89.0%， 同比下降 4.4 个百分点，

无劣Ⅴ类断面。

根据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数据， 去年上海

市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 （PM2.5） 年均浓度为

25 微克 / 立方米， 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低值；

受高温等因素影响， 全市臭氧浓度为 164 微克

/ 立方米， 较 2021 年上升 13.1%； 环境空气质

量指数 （AQI） 优良率为 87.1%， 较 2021 年下

降 4.7 个百分点。

上海按照“1+1+X”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体系， 正有序推进第八轮环保三年行动

计划， 加快推进 8 个专项行动部署实施。

上海科技节

举行“她力量”讲坛

□记者 夏天 实习生 陈科扬
通讯员 江海伦

本报讯 近日， 2023 年上海科技节“她

力量” 讲坛在徐汇西岸凤巢举行。 来自全市各

领域的女科技工作者线上线下聚巾帼之力、 扬

科普之光， 共同庆祝第七个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 本次讲坛以“智汇巾帼 让科普之光照进

百姓家” 为主题， 突出“科普 +” 理念赋能，

邀请了来自纺织产业、 医药健康、 生态环境、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四位优秀女性科技人才， 讲

述她们用科技创新助力美好生活中的“她” 力

量和“她” 成果， 奉献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巾帼

科普大讲堂。

活动现场， “科普慧课堂” 赋能行动启

动。 该行动将凝聚巾帼力量， 以上海市“科技

创新行动计划” 科普专项项目中与女性科普有

关的优质科普视频资源为核心内容， 在“上海

女性” 微信公众号上开辟专属栏目， 并在“上

海女性” 视频号上每日一推， 把女性科普项目

成果送入百姓家， 惠及广大妇女群众和家庭。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举行公交“政府开放日”活动

□记者 夏天 实习生 陈科扬

通讯员 孙于蓝

本报讯 近日， 在 20 路中山公园站， 一

场以“公交行业服务品质提升” 为主题， 聚焦

公交站点品质提升的“政府开放日” 系列活动

举行。 市道路运输局组织参观 20 路中山公园

站改造样例， 并组织现场交流。

改造后的 20 路新车型， 配置了强劲的动

力电池， 新增了驾驶员监测、 无障碍翻板等设

备， 中山公园万航渡路站也新添了盲道、 顶

棚、 职工休息室等基础设施。 同时， 市交通委

和市道路运输局还推出了 2023-2035 年公交

站点品质提升行动计划， 计划聚焦大型枢纽

站、 一般枢纽、 微枢纽、 特色风貌站、 特色风

貌站等五种类型站点实施推进。

◆处理过程及结果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在商家许诺产品保证可以使用一年

的情形下， 产品质保期应按商家所宣称的一

年计算， 如一年内出现非人为因素导致的故

障等， 商家应承担相应的保修义务。

“就消费者王先生的遭遇而言， 商家并

未兑现 ‘该产品保证可以使用一年’ 的许

诺， 构成违约， 商家应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

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金玮律

师表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

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履行义务。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

照约定履行义务， 但双方的约定不得违背法

律、 法规的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 应当恪守社会公德， 诚信经营，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不得设定不公平、

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不得强制交易。

金玮律师指出， 依据 《上海市消费者权

益保护条例》 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 经营

者以商业广告、 产品说明、 实物样品或者通

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公示方式， 对商品或

者服务的数量、 质量、 价格、 售后责任等向

消费者作出许诺的， 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的数量、 质量、 价格、 售后责任等应当与许

诺相一致。 消费者受上述许诺引导而购买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的， 可以要求经营者将该许

诺作为约定的内容。 据此， 商家所作出的

‘该产品保证可以使用一年’ 的许诺系作为

双方的约定内容， 商家应按照约定履行相应

义务， 如果商家怠于履行约定义务的， 则消

费者可以通过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 向

人民法院起诉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此外， 金玮履行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选

购商品时， 应对商品性能、 规格、 质保期

限、 检验合格证明、 使用方法说明等情况作

相应了解； 在选择商家时， 应选择具有良好

口碑、 信誉的商家， 并注意保留质保卡、 消

费凭证等， 以便发生消费纠纷时依法维权。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王先生

投诉时间： 2023 年 4 月

王先生购买了一个净水器滤芯， 品牌方

的广告声称该产品保证可以使用 1 年。 但在

使用该产品六个月后， 王先生发现净水器出

水明显变小， 于是向品牌方客服报修。 维修

人员上门查看后， 发现问题是滤芯堵塞造成

的， 如果要维修的话， 王先生需支付维修费

500 元。

对此， 王先生认为这与该产品可使用一

年的宣传不符， 认为产品质量存在问题， 因

此要求免费更换滤芯， 但经营者没有同意。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王先生向长宁区消

保委投诉， 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

耗材使用时间缩水

商家拒绝免费更换

  长宁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联系

了经营者， 对方表示， 滤芯是耗材， 使用寿

命一般在六个月到一年之间。 但是具体的使

用时间长短受当地的水质和使用水量等因素

的影响。 一旦到了使用期限， 就需要定期更

换滤芯， 因此不在质保范围内。

工作人员认为， 经营者在宣传产品时，

只是笼统地说产品的使用时间， 没有告知消

费者这个时间期限会受到水质、 用水量的不

同而变化， 让消费者产生了误解。

在消保委的调解下， 经营者同意赠送王

先生一些配件作为补偿， 王先生也愿意花费

200 元更换滤芯， 事情得到解决。

《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十一条规

定， 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时， 有权询问和了解该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

情况及交易条件， 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必要

的信息资料。 第十九条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 经营者与消费者有约

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但双方的约

定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 经营者以商

业广告、 产品说明、 实物样品或者通知、 声

明、 店堂告示等公示方式， 对商品或者服务

的数量、 质量、 价格、 售后责任等向消费者

作出许诺的， 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数

量、 质量、 价格、 售后责任等应当与许诺相

一致。 消费者受上述许诺引导而购买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的， 可以要求经营者将该许诺作

为约定的内容。

消费者在购买消耗品的时候， 切记应当

了解清楚商品情况之后再进行购买。 在付费

购买之前， 尽量多了解一些产品的特性和使

用情况； 货比三家， 在选择商家时， 也应当

选择官方商店购买； 在消费时， 注意保留消

费凭证， 便于日后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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